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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退役军人
事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6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移交
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养老服务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 9
个方面政策举措，提升移交政府安置的军
队离休退休干部（以下简称军休干部）养
老服务水平。
　　《通知》从军休干部养老实际需求出
发，突出居家社区养老，积极推进机构养
老，明确军休服务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军
休机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与优质的养
老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签约，提供生活照
料等多种上门服务，有条件的可设立日间
照料室，引进老年食堂或老年餐桌，并加
强与街道（社区）协调对接，帮助军休干
部就近就便享受养老照护等资源。安置人
数较多的地区可与优质专业的养老机构
合作建设军休干部养老机构，为军休干部
提供优质优惠专业养老服务。
　　《通知》对军休干部关注的医养结合
工作作出安排，明确军休机构在有条件
的集中居住小区，协调综合性医院设置
医疗机构，引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
常见病诊治等服务。具备条件的优抚医
院、康复医院、疗养院可利用现有富余资
源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按规定开展军休
干部荣誉疗养，有条件的地方可打造疗
养基地。
　　《通知》对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和提升
软件智慧服务水平作出明确规定，要求结
合军休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实施，统筹推
进加装电梯以及信息化设施、服务场所等
适老化改造，建成一批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军休小区；军休机构用房新建、改建时，要
突出适老功能，创造安全舒适的老年人活
动场所。创建智慧军休机构，开发应用“互
联网+军休干部养老”服务模块，提高网络
运用普及率，解决军休干部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问题。
　　《通知》区分军休干部具体情况，突出

养老服务重点，引导有能力的军休干部继
续发挥作用，扩大社会参与。将失能（含失
智）、高龄、独居、空巢等作为重点对象，统
筹资源做好针对性服务，加强每日联系，
配备智能养老设备，协调资源做好居家医
疗护理、康复治疗和养老照护。同时，加强
军休老年大学建设，建好文体活动场地，
发掘整理“口述历史”，打造军休智库，促
进军休干部身心健康。
　　《通知》还对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养老
服务新格局、加强经费保障等方面提出明
确要求。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张汨
汨）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 6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记者专访相关部门权威人士，就《通
知》内容予以解读。
　　问：为什么要出台《通知》？
　　答：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央有
部署。《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
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发布，为做好
军休干部养老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二是对象有期盼。目前，全国
共有军休干部 26.7 万名，大多数是老年
人，失能（含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需
要特殊关照人员逐年增多，对养老服务
需求十分迫切。三是地方有需要。尽管部
分地方军休机构在推进医养结合、引进
养老服务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
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国家
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推进军休干部养老工
作发展。
　　问：《通知》规定可为军休干部提供哪
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答：居家社区养老是军休干部的主
要养老方式。《通知》从发挥军休机构统
筹协调作用、鼓励成年子女履行赡养义
务、协调街道（社区）提供就近服务等方
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军休机构要与优

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物业
服务企业及一站式服务平台签约合作，
为军休干部提供多种上门服务。充分利
用军休机构用房，在军休干部集中居住
区域，引入专业养老服务资源，设立日间
照料室，引进老年食堂或老年餐桌，提供
相应优惠服务。对军休机构用房不具备
条件或军休干部分散居住的，协调对接
街道（社区），帮助军休干部就近就便享
受养老服务资源。同时，引导成年子女与
军休干部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依法履
行赡养义务。
　　问：在机构养老方面，《通知》有哪些
举措？
　　答：机构养老是军休干部的重要养老
方式。《通知》明确，养老机构要落实国家
关于退役军人在养老方面的优待政策，为
符合条件的军休干部养老提供方便。安置
人数较多的地区，可以利用规模较大的军
休机构用房，与优质专业的养老机构合作
建设军休干部养老机构，科学设定入住条
件，为军休干部提供质优价廉的养老服
务。军休机构引入的养老机构按规定享受
安置地政府优惠政策。
　　问：《通知》对发展医养结合服务有哪
些规定？
　　答：军休干部年事已高，对医疗服务
需求愈发迫切。《通知》将医养结合服务单
列一条，明确军休机构在有条件的军休干
部集中居住小区，积极协调综合性医院设
置医疗机构，引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
供常见病诊治、慢性病管理、中医保健养
生等服务。具备条件的优抚医院、康复医
院、疗养院可利用现有富余资源为军休干
部提供医养结合服务。鼓励军休干部参加
健康照护、补充医疗、意外伤害等适老性
强的商业保险。
　　问：《通知》在完善服务设施、推动智
慧养老方面提出哪些举措？
　　答：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通知》明
确，要结合军休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实
施，统筹推进加装电梯、信息化设施、服务

场所等适老化改造，加强楼院绿化美化亮
化建设，建成一批示范性老年友好型军休
小区。军休机构用房新建、改建时，要突出
适老功能，创造安全舒适的老年人活动
场所。
　　在推动智慧养老方面，《通知》提出，
依托网络“军休所”开发应用“互联网+军
休干部养老”服务模块，加强军休干部数
字化培训，解决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
引导社会力量为军休干部配备康复训练、
行为辅助、健康理疗和安全监护等养老服
务终端。
　　问：军休干部中的重点对象可享有哪
些特殊关爱？
　　答：失能（含失智）、高龄、独居、空巢
等军休干部人数逐年增多，养老服务内
容、方式与一般对象有所不同。《通知》按
照“普惠+优待”的原则，将这部分人员作
为重点对象，提供更多精准化、人性化、个
性化养老服务。明确专门建立重点对象台
账，掌握养老需求，统筹利用各类资源优
先优惠提供服务。对高龄的独居军休干部
每天至少联系 1 次，为有需求的失能（含
失智）、独居军休干部配备智能养老设备，
实现一键报警、远程监护。协调有条件的
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为失能（含失
智）、高龄、重病等行动不便的军休干部提
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居家医疗护理、
康复治疗和养老照护服务。
　　问：《通知》对扩大军休干部社会参与
提出哪些举措？
　　答：军休干部具有丰富的政治智慧、人
生阅历、实践经验和群众基础，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通知》着眼引导军休干部发
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为
社会贡献军休力量，明确继续加强军休老
年大学建设，扩大教学供给，提升办学水
平。建好文体活动场地，培育军休文化体育
队伍，广泛开展文体活动，提高参与率和质
量。发掘整理“口述历史”，创作军休文艺精
品，打造军休智库，开展常态化军休志愿
服务。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提升移交政府安置的军休干部养老服务水平

　　“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23 日我
国迎来处暑节气，这标志着炎热暑天即将
结束。此时节，凉意渐起，秋水潋滟，秋日
的风景在广袤的大地上如水墨画般铺陈
开来；辛勤的人们在田野间忙碌，为丰收
努力劳作。

暑热余威　有待缓解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
气，也是从立秋开始的第二个节气。“处，
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此时溽暑行将结
束，伏天已过或接近尾声，炎热日消，暑气
渐退。
　　专家介绍，处暑节气，太阳直射点继续
向南移动，太阳辐射减弱。我国北方地区，
此时“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末伏即将
结束；南方地区则是“立秋处暑正当暑”，仍
然处在暑热当中，“秋老虎”继续发威。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北
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仍多降水天气，
四川盆地、江汉、江南等地有持续性高温。
　　气象专家提醒，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西部、东北等地有较强降雨，相关地区要
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和城乡积涝。同时，要继续关注四川盆地
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旱情发展动态及影响，
多措并举做好高温干旱防御工作。

紧抓粮食　一刻不松

　　处暑时节，不仅秋色渐浓，而且到了收
获季节。我国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
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此时，不
少果树挂满累累硕果，田间大豆、玉米、花
生等作物也开始成熟，广大农村呈现“处
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的景象。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秋
粮面积较上年增加，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
体较好，但气象灾害、病虫害等不确定性
仍然较大。现在距秋粮收获还有 40 天左
右，要抓紧抓细防灾减灾工作，推动落实

防控措施。
　　近期南方高温天气持续，给秋粮生产
带来挑战。农业农村部派出 25 个包省包片
联系工作组和 12 个科技小分队，赴秋粮重
点省和受高温干旱影响重点地区，指导推
进抗灾保丰收关键措施落实。各地加强秋
粮中后期田间管理，为争取丰收奠定基础。
　　当前正值南方中稻集中抽穗扬花的
时期，也是抗灾减损的关键窗口期。农业
农村部要求，对一些缺少灌溉和水浇条件
的丘陵岗地和“望天田”，要抓好喷施抗旱
保水剂、“一喷多促”等农艺抗旱措施；督
促指导地方集中资源力量，调度抗旱水

源，调剂调运抗旱机具、种子种苗等物资。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级科技
小分队作用，形成技术合力。

应时应季　共赏清秋

　　“天上双星合，人间处暑秋。”白天热、
早晚凉，气候干燥、降水少，是处暑时节的
气候特点。
　　专家提醒，由于天气开始由热转凉，
温差出现，公众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
衣服，以免着凉感冒。同时，要常通风、勤
洗手、少聚集，防止肠胃炎、呼吸道等疾病

的感染和传播。
　　在饮食方面，人们应多吃一些清热、
润燥的食物，特别是新鲜蔬菜和水果。在
补充动物蛋白方面，除蛋、奶外，鸭肉富含
营养成分，滋阴清热，生津健脾，是秋凉之
始的不错选择。
　　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此时正是郊游赏
景的时节。专家建议公众适量运动，加强锻
炼，以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为宜。民间素
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在秋高气爽的
时节里，人们感受风景的变化，分享秋天的
收获。         (记者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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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国家防总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22 日组织防汛抗旱
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强调要紧盯北
方新一轮强降雨、部分河流超警超保、四
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高温干旱
和第 9 号台风来临这四个重点，加强防范
应对，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

工作。
　　据悉，今年 7 月至 8 月，长江流域
出现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降水，
流域多地发生重度气象干旱且还将持
续发展。据预测，未来三天我国雨区仍
然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山陕区间和华
北西部地区。今年第 9 号台风“马鞍”

已于 8 月 22 日 11 时在菲律宾东部海
域生成，预计 8 月 25 日白天在广东沿
海登陆。
　　第 9 号台风“马鞍”将影响华南地区，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国家防总决定于 22 日 12 时针对广东、广
西、海南、福建等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

急响应。
　　 22 日，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
对四川、重庆等地近期较为严重的旱灾，
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
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
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等救灾
工作。

两部门：紧盯四重点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赵文君）
清仓商品是否支持七
日无理由退换货？对
于缺货、价格标示错误
等情况，商家有权自行
取消订单吗？根据近
期网络购物不公平格
式条款的调查，中消协
22 日对消费者反映强
烈的几类不公平格式
条款进行了点评。
　　远程购物七日无
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法
定 权 利 ，经 营 者 不 能
以“清 仓”“尾 货”“特
殊 商 品 ”等 名 义 擅 自
扩大不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范围。根据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
除法律规定四类特定
商 品 以 及 其 他“根 据
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
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
货的商品”，不适用无
理 由 退 货 外 ，消 费 者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享
有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权利。
　　经营者发布的商
品信息符合要约条件
的，消费者选择该商品
提交订单并支付货款
后，网络购物合同成立
并生效，经营者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
商品的义务，经营者以
商品不能采购到货或
价格设置错误为由取
消订单的行为构成违
约。在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经营者直接做“砍
单”处理，消费者可以选择要求经营者继续按照之前的约
定发货，在经营者已经实际无法按照约定发货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退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于通过实施虚假宣传等欺诈手段售卖商品的经营
者，消费者有权依法向其主张三倍赔偿。“仅支持退款，不
承担（支持）惩罚性赔偿”类的格式条款，明显减轻了经营
者的赔偿成本，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限制了消费者获
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对平台内经营者知假售假的行
为，平台亦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协议约定依法进
行处理，通过追究经营者的违约责任最大程度补偿消
费者。
　　经营者变更格式条款文本时，应当按照法定要求
进行事前公示，并采取合理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变更条款生效前，经营者应
当取得消费者明示同意，否则不对消费者发生效力。
经营者不能以公示或者消费者默认等形式代替消费者
同意。
　　一般情况下，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请，不构成买卖合
同的部分。但如果商品详情页中对于商品的描述有明确
具体的参数等内容的，则构成要约，成为合同的主要内
容。例如手机销售页面中对手机性能参数、屏幕信息、系
统与硬件信息等内容的具体描述，构成了消费者了解商
品情况的必要信息和主要决策依据，实质上构成了合同
的组成部分，如果经营者在此过程中因存在宣传介绍在
内容上的错误、失真并对消费者构成误导，则涉嫌构成虚
假宣传。
　　经营者在征求消费者是否同意接收商业信息时，应当单
独获得消费者明示同意，不应在一揽子协议中默认消费者同
意。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或者消费者明确拒绝的，经营者不
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即使消费者同意的，经营者也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免费的拒绝继续接收的方式，
以便消费者随时拒绝接收；消费者拒绝接收的，经营者不得
更换名义后再次发送。
　　消费积分、代币、代金券等互联网产品及服务具有一
定的财产性，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或处
分，否则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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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翟翔、熊丰）记者 22 日
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党委近日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坚持严
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用足用活用好各项从优待警政
策规定，进一步加大爱警暖警工作力度。
　　意见要求，要完善人民警察荣誉制度，规范晋（授）衔、
授予（追授）奖励等荣誉仪式和入警宣誓、从警纪念、退休
纪念仪式；完善慰问工作机制，在重要节日和烈士纪念日，
对烈士、因公牺牲民警家属以及英模、伤残等民警进行
慰问。
　　意见要求，要加强身心健康保护，强化职业安全防护，
为基层一线民警配齐配足警械装备，强化使用培训和规范
管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和合法权益，依法严惩袭警辱警等
违法犯罪行为。要科学调配使用警力，健全警力支援机制，
保持队伍旺盛的战斗力。完善轮休调休机制，严格落实体
检干预。
　　意见要求，要积极争取卫健部门支持，确定民警紧急
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畅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做好民警
因公负伤医疗费保障，推动建立英烈家属紧急医疗救治
机制。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招录工作中，对符合人民警
察录用条件、志愿从事公安工作的公安烈士子女、因公牺
牲 和 一 级 至 四 级 因 公 伤 残 的 公 安 英 模 子 女 优 先予以
录用。
　　意见要求，要组织开展助学工程，将因公牺牲伤残民警
子女、重病特困民警子女纳入各类资助项目。要严格落实
抚恤优待政策，及时兑现烈士遗属、因公牺牲民警遗属、病
故民警遗属和伤残民警各项抚恤优待待遇。

公安部：加大爱警暖警工作力度
  ▲ 8 月 22 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礼仪街道民主村，村民驾驶农机收割高粱。处暑时节，
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罗星汉摄）


